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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年度报告填写指南 

 

1.依据和目的 

本咨询通告依据《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

（CCAR-147）第 147.23 条制定。目的是指导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

构（以下简称维修培训机构）如何填写《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年

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 

 

2.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持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

颁发的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维修培训机构。    

 

3.撤销 

    备用 

      

4.说明 

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年度报告是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

局掌握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情况的重要文件。通过年度报告局方可以掌

握培训机构每年度的培训情况以及培训机构的管理状况。年度报告制

  



度是局方对培训机构进行持续监督的重要方式。 

 

5.基本要求 

维修培训机构应该在每年2月1日之前向民航总局或地区管理局

提交《年度报告》（具体格式见附件）以反映本年度的培训计划、上

年度的培训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情况。 

《年度报告》必须每年度填写一次，报告内容自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本年度 1 月 1日。 

维修培训机构必须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如实认真地填写《年度

报告》，字迹清晰整齐，最好打印报告内容。该报告将作为民航总局

或地区管理局对维修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进行评估的文件之一。如漏报

或瞒报将会影响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有效性。 

国外或地区维修培训机构向民航总局报告；国内维修培训机构向

相应的地区管理局报告。 

 

6.填写指南 

《年度报告》封面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号”、“单位名称”和

“单位地址”应该与持有的合格证中的内容一致。 

(1)“维修培训机构在本年度内是否发生以下方面的变化”  

按实际情况如实地在相应内容相应的方框中打“×”回答“是”

与“否”，如果回答“是”在空白处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相应的变

化详细情况陈述出。相应的变化是否已报管理当局，报告中的“管

  



理当局”指民航总局或地区管理局，如果回答“否”则应在下面

空白处陈述哪些内容发生变化后未报和未报的简要原因。 

(2) “年度培训情况”  

在“培训类别”栏中应按照 CCAR147 部第 147.5 条的要求根

据实际情况填写已举办培训的类别；在“培训专业”、“培训等级”

和“型号/项目”栏中应当按照 CCAR-66 部的有关要求根据实际情

况填写相应的培训专业、机型等级、机型和具体项目；在“培训

起止日期”至“未参加考试人数”五栏中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填写

每期培训开始的日期和结束日期、实施培训地点、参加培训的人

数、通过考试并颁证的人数和由于各种原因未参加考试的人数。 

(3) “年度培训计划”  

在相应的栏中按照 CCAR147 部和 CCAR-66 部的有关要求根据计

划分别填写培训类别、培训专业、培训等级、型号和具体项目、

每期培训开始的日期和结束日期、实施培训地点和每期招生的人

数；若有其他的情况可填写在“备注”栏。 

(4) “本年度考试情况”  

在考试期间是否有学员、教员和监考人员作弊行为，若有，

则在相应的空白处说明详细情况和处理结果。发现作弊行为是否

已报管理当局，如果回答“否”则应在下面空白处陈述哪些内容

未报和未报的简要原因。 

(5) “本年度质量系统内部审核的情况”  

   按实际情况如实地在相应的方框中打“×”回答“是”与“否”，

  



如果回答“否”在空白处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明未制定计划或改

变计划或未进行内部审核的原因。 

将质量系统内部审核发现的主要问题，即系统上的问题和纠正措

施填写在相应的空白处。 

  



附件： 
 

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年度报告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报告内容自      年    月至      年    月 

 
 

质量经理                （打印）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报告是根据 CCAR-147 部有关规定制定，并作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或中国

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统称管理当局）对维修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进行评估的

文件之一。 

2．本报告必须每年度填写一次，报告内容自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本年度 1 月 1

日，并于每年 2 月 1 日之前报管理当局。如漏报或瞒报将会影响维修培训机

构合格证的有效性。 

3．本报告必须认真填写，字迹整齐，最好打印报告内容。 

4．如报告中空白处空间不够时，可附页并在报告正文中说明。 

  



 

1．维修培训机构在本年度内是否发生以下方面的变化：  

 
（1）名称、地址、培训类别和具体培训项目  □是 □否 

（2）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是 □否 

（3）组织机构             □是 □否 

（4）主要管理人员和教员       □是 □否 

（5）培训和实习设施、设备      □是 □否 

（6）教学大纲          □是 □否 

 

请在上述内容相应的方框中打“×”回答“是”与“否”，如果回答“是”

在下面空白处说明详细情况。 

    详细变化内容： 

 

 

 

 

 

 

上述变化情况是否已报管理当局？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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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培训情况 
 

培训类别 培训

专业 
培训

等级

型号/项目 培训起止

日期 
培训地点 培训

人数 
颁证

人数 
未参加考

试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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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度培训计划 

XXXX 年度培训计划 
 

培训类

别 
培训

专业 
培 训

等级 
型号/项目 培 训 起

止日期 
培训地点 每 期 招

生人数 
备注 

 

        
        
        
        
        
        
        
        
        
 
4．本年度考试情况 
 

（1）考试期间学员是否有作弊行为       □是 □否 

（2）考试期间教员、监考人员是否有作弊行为    □是 □否 

 

请在上述内容相应的方框中打“×”回答“是”与“否”，如果回答“是”

在下面空白处说明详细情况。 

    详细情况： 

 

 

 

上述情况是否已报管理当局？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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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年度质量系统内部审核的情况 

  



（1）本年度是否制定了质量系统内部审核计划？  □是 □否 

 

（2）质量系统内部审核是否按计划进行？    □是 □否 

 

    请在上述内容相应的方框中打“×”回答“是”与“否”，如果回答“否”

请在下面空白处说明未制定计划或改变计划或未进行内部审核的原因： 

 

 

质量系统内部审核发现的主要问题：（请在下面空白处说明） 

 

 

 

    对于质量系统内部审核发现主要问题的纠正措施：（请在下面空白处说明） 

 

 

 

主管监察员评语： （此栏仅供管理当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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